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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显示公平的离婚协议能否主张撤销？

案情简介：

刘某与林某2007年登记结婚，于2008年生育一女。婚后两年，双方经常因琐事发生争执。后因林某性格较急、脾气暴躁，经常用自杀、自残的方式来逼迫刘某顺从他的意志，甚至到刘某的单位闹事，让刘某心生恐惧。自2010年，林某几次提出协议离婚，但刘某因孩子小犹豫不决，不同意离婚。2014年7月，林某又提出协议离婚，刘某一气之下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离婚协议内容为：“1、女儿由林某抚养，刘某每月支付500元生活费直至孩子工作时为止；2、房子两处，全归林某所有，其中一处贷款房，离婚后由林某还贷完毕后，刘某协助办理过户手续；轿车1辆及存款3万元归刘某所有。”双方办理完离婚手续后，刘某后悔，认为该离婚协议明显不公平，于是咨询能否主张撤销该离婚协议，重新分割共同财产？
律师分析：

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规定：“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，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。人民法院审理后，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、胁迫等情形的，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。”根据上述法律规定，夫妻一方要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，一是需要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；二是要举证证明在签订离婚协议时，对方实施了欺诈、胁迫行为。然而，实践中要事后证明受到胁迫或欺诈是比较困难的。此外，因为离婚协议与一般的民事合同不同，涉及到夫妻双方之间的感情因素、心理平衡或者出于弥补自己过失的心理等，法院在审理撤销财产分割协议时，主要审理是否存在欺诈、胁迫等情形，而不是以显失公平为标准衡量。因此，实践中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情况相对困难，建议在签订离婚协议时，要三思而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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